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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章 控制与水生动物运输相关的卫生风险

第5.5 . 1条

总则

1）  针对因水生动物和水生动物产品运输所致卫生风险而采取控制措施，各成员应以本章建议为指

南。这些建议不涉及水生动物福利。

2）  装载水生动物的运输工具（或容器）的设计、制作和安装应能承受所载水生动物和水的重量，

保证安全运输。使用前应按本法典的建议对运输工具进行彻底清洗和消毒。

3）  装载水生动物的运输工具（或容器）应能保证在运输期间维持水生动物的最佳状态，并便于随

行人员管理。

第5.5 .2条

对水生动物运输容器的特殊要求

1）  用于运输水生动物容器的构造应可防止运输期间发生意外漏水等。

2）  应便于在运输过程中观察容器内的情况。

3）  在过境转运过程中，除过境国水生动物卫生机构要求外，不应打开这些容器。如确实有必要打

开，应采取防止容器污染措施。

4）  一般只允许装载一种产品或是不会相互污染的产品。

5）  由各国自行决定进口水生动物和水生动物产品的运输及容器标准。

第5.5 .3条

关于水生动物空运的特殊要求

1）  水生动物空运应根据下列具体情况来确定容器中水生动物的密度：

a）  每种水生动物可用空间总体积。

b）  在地面和飞行期间容器供氧能力。

  运输鱼类、软体动物和甲壳动物时，在适合多种水生动物分体式运输或若干类水生动物整体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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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的容器中，每种水生动物所占运输空间应符合规定的可接受密度。

2）  经OIE核准的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关于运输活体动物的规定如与成员法律要求无冲突，

即可采用IATA的规定。（可从IATA获取该规定文本，地址如下：800 Place Victoria，P.O. Box 

113，Montreal，Quebec H4Z 1M1，Canada.）

第5.5 .4条

消毒和其他卫生措施

1）  采取消毒和各种动物卫生措施的目的是：

a）  避免一切不必要的问题，防止危害人类和水生动物卫生安全；

b）  避免损坏运输工具及设施；

c）  避免损坏水生动物产品。

2）  水生动物卫生机构应根据要求签发证书，证明所有运输工具及其每个部位均已经过处理，并注

明已采取的措施和采取这些措施的理由。

空运可根据要求填写“空运总申报单”以代替此证书。

3）  同样，水生动物卫生机构应根据要求签发下列证书：

a）  证明水生动物到达和离境日期的证书。

b）  提供给货主或出口商、收货人、承运人或其代理人说明所采取措施的证书。

第5.5 .5条

运输用水处理

为降低病原传播风险，在运输结束后和/或排水前，应妥善处理水生动物运输用水。关于具体

的消毒建议参见本法典相关章节。

水生动物运输期间，承运人除在其国家境内指定场所外，不得排出或更换运输容器里的水。废

水和清洗水不得排入与水生动物生存环境直接相连的下水道。因此，须按规定对水箱中的水进行消

毒（如用浓度为每升含50毫克碘或氯的消毒剂消毒1小时），或排放到不会直接流入水生动物生活水

域的土地上。各国应指定在其境内可进行这些操作的场所。

第5.5 .6条

感染材料的排放

水生动物卫生机构应采取一切可行措施，防止包括运输水在内的任何未经处理的感染材料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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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河或领海。

第5.5 .7条

关于运输船运输活鱼的特殊要求

活鱼运输船是一种配备水箱的船，用于在海上运输活鱼，航运时通过打开进出水阀门进行鱼舱

换水。因此，如运载的鱼被感染，就会对活鱼运输船构成一定的生物安保风险，且活鱼运输船不易

消毒。

1）  只能运输在装运当天无临诊症状的健康鱼。如需要，活鱼运输船须具有在作业过程中将装鱼容

器完全封闭的设施。

2）  应根据每种鱼所需空间的总体积决定装载密度，还要考虑在整个运输过程中给鱼补充氧气/空

气的能力。

3）  如属于经主管部门同意的疫病应对计划的一部分，可使用活鱼运输船将活鱼从某疫区运出。

4）  活鱼运输船应便于观察鱼舱内情况，并在适当位置安装监控装置。

5）  应限制养殖场工作人员进出船舱、从船舱进入养殖箱笼舱位和接触设备。

6）  同时运输几种卫生状态不同的鱼会增加疫病传播风险，不鼓励这一做法。

7）  除靠近水产养殖区或野生种群保护区的特定区域外，可将活鱼运输船载鱼箱的水体与环境水体

进行交换。水生动物卫生机构应根据风险评估划定这些区域。

8）  应避免在同一行程中进行多次交货。如不可避免，交货应从卫生状态水平较高开始（如年龄最

小的鱼），其次是单一水产养殖场或一些卫生水平相同的养殖场。

9）  在运输中如发生鱼死亡，应采取应急预案，用已批准的方法对死鱼进行控制和处理。这项计划

应以处理动物残骸以及水生动物废弃物的相关指南（制定中）为根据。

10）  活鱼运输船不应在恶劣天气下航行，因为有可能被迫改变预订的运输路线和日程。

11）  再次使用活鱼运输船前应清洗干净，如有必要，应按照可接受的标准加以消毒，消毒水平须与

风险相应。活鱼运输船应备有一份消毒选项数据单，与航海记录放在一起，便于审查。进行清

洗前，须确保所有鱼已卸下。消毒前应先清除所有有机物质。应参照《水生手册》列出的基本

原则和特殊要求处理。

12）  在不同卫生水平的区域及地区间运输时，应清洗活鱼运输船，必要时进行消毒，并达到水生动

物卫生机构认可的标准。

注：于1995年首次通过，于2010年最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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